
臺灣臺北地方法院民事判決

111年度保險字第49號

原      告  林乾盛 

0000000000000000

訴訟代理人  呂清雄律師

被      告  富邦產物保險股份有限公司

0000000000000000

法定代理人  許金泉 

訴訟代理人  賴盛星律師

複  代理人  劉淑琴律師

上列當事人間請求給付保險金事件，本院於民國112年5月4日言

詞辯論終結，判決如下：

    主      文

被告應給付原告新臺幣伍佰萬元，及自民國110年7月22日起至清

償日止，按年息百分之十計算之利息。

訴訟費用由被告負擔。

本判決第一項，於原告以新臺幣壹佰陸拾柒萬元為被告供擔保

後，得假執行。但被告如以新臺幣伍佰萬元為原告預供擔保，得

免為假執行。

    事實及理由

壹、程序事項：

　　被告公司之法定代理人原為陳伯燿，嗣於訴訟進行中變更為

許金泉，並於民國112年4月26日聲明承受訴訟，有被告聲明

承受訴訟狀在卷可稽（見本院卷第275頁），核與民事訴訟

法規定相符，應予准許。　

貳、實體事項：

一、原告主張略以：原告為訴外人林煥華之父，林煥華生前因受

雇於貝民股份有限公司(下稱貝民公司)，經貝民公司以林煥

華為被保險人向被告投保非執行職務之團體傷害保險，保單

號碼為20AEDL000646（下稱系爭保約），保險期間自109年7

月3日至109年11月12日止，身故保險金額為新臺幣（下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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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00萬元。嗣林煥華於109年8月12日發生車禍，隔日林煥華

昏沉無食慾，至109年8月18日急診後，診斷林煥華患有「頭

部外傷併雙側額葉及左側顳葉顱内出血併左額葉硬膜下血

腫」，隨即入住加護病房並為病危通知。林煥華入住病房當

天即因解尿困難而置放導尿管，109年9月3日出院時身上仍

留有導尿管，林煥華入住護理之家當日，即因導尿管長期留

置，出現泌尿道感染症狀，同年9月8日，護理之家雖因家屬

要求移除導尿管，但經泌尿科醫師診視後，指示護理之家放

回導尿管及開立藥物供林煥華服用。林煥華於109年10月8日

因持續泌尿道感染經護理人員緊急送醫，經診斷為泌尿道感

染、嚴重敗血症併敗血性休克，住院後，於109年11月11日

終因嚴重敗血症引發「感染性動脈瘤合併左髂骨肌膿瘍」而

死亡。因系爭保約未指定受益人，保險金應作為林煥華之遺

產，原告為林焕華之繼承人，原告向被告申請保險金，被告

以林煥華死因非系爭保約承保之意外事故，不在承保範圍為

由拒絕理賠。為此依系爭保約條款第5條第1項、第6條第1項

前段之約定，請求被告給付保險金500萬元。並聲明：㈠被

告應給付原告500萬元，及自110年7月22日至清償日止，按

年息10%計算之利息。㈡願供擔保請准宣告假執行。

二、被告答辯意旨略以：系爭保約承保範圍為意外傷害保險，以

非因被保險人內在疾病引起之外來突發事故導致之死亡，被

告始負給付保險金責任。林煥華雖於109年8月12日因車禍受

傷，惟其死亡直接原因係罹患疾病、細菌感染等身體内在原

因所致，與車禍事故所受傷害間無因果關係存在。林煥華因

車禍受傷治療後，傷勢已穩定，故以門診追蹤治療，林煥華

於109年10月8日因全身無力左下肢水腫至醫院檢查，依死亡

證明書所載，直接引起林煥華死亡之疾病或傷害為「感染性

動脈瘤合併左髂骨肌膿瘍」，先行原因則為空白，足證車禍

事故造成之陳舊性腦内出血僅為多重原因之一，非造成林煥

華死亡之主要有效直接原因，林煥華死亡與車禍間，並無相

當因果關係存在，被告不負給付保險金之義務。並聲明：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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告之訴駁回，如受不利判決，願供擔保請准宣告免為假執

行。　　

三、本件貝民公司以林煥華為被保險人向被告投保系爭保約，約

定身故及失能保險金為500萬元，林煥華於系爭保約有效期

間內之109年8月12日發生車禍事故，同年8月18日因嗜睡及

食慾差至苗栗為恭紀念醫院急診，經診斷頭部雙側額葉和左

側顳葉顱内出血和左額硬腦膜下出血，同日進入加護病房，

住院期間於109年8月18日放置導尿管，同年9月3日出院轉往

護理之家，導尿管曾一度移除，因無法自行解尿重新置放導

尿管，並開立藥物服用，嗣林煥華於109年10月8日因全身無

力併左下肢水腫而急診，後進入加護病房，至同年11月11日

死亡，醫院開立之死亡證明書，死亡原因記載為「感染性動

脈瘤合併左髂骨肌膿瘍」，及原告為林煥華唯一繼承人等

情，有戶籍謄本、繼承系統表、系爭保約之保險證明書、道

路交通事故當事人登記聯單、護理紀錄、病歷摘要、護理紀

錄單、急診病歷、死亡證明書等件在卷可證（見臺灣苗栗地

方法院110年度保險字第3號卷第19至63頁），並為兩造所不

爭，堪以認定。

四、按當事人主張有利於己之事實者，就其事實有舉證之責任。

但法律別有規定，或依其情形顯失公平者，不在此限，民事

訴訟法第277條定有明文。又按傷害保險人於被保險人遭受

意外傷害及其所致失能或死亡時，負給付保險金額之責。前

項意外傷害，指非由疾病引起之外來突發事故所致者。保險

法第131條定有明文。查系爭保約條款第5條約定：「被保險

人於保險期間內，因遭受意外傷害事故，致其身體蒙受傷害

而致失能或死亡時，本公司依照本契約的約定，給付保險

金。前項所稱意外傷害事故，指非由疾病引起之外來突發事

故」、第6條第1項前段約定：「被保險人於保險期間內遭受

第5條約定的意外傷害事故，自意外傷害事故發生之日起180

日以內死亡者，本公司按約定之保險金額給付身故保險

金。」，可知系爭保約就意外傷害之定義，與前揭保險法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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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1條規定相同。所謂「外來突發之意外事故」，係指自身

以外之事故，且事發突然無法防範者而言，並未排除因被保

險人個人身體內在因素與外在事故，競合造成之傷殘或死

亡。若被保險人之死亡結果，係由內在與外來突發事故競合

肇致時，依上開說明，即應判斷外來事故是否為主要或重要

原因，以決定保險人是否應負保險賠償之責。

五、被告雖辯稱林煥華死亡原因為「感染性動脈瘤合併左髂骨肌

膿瘍」導致，車禍事故造成之「陳舊性腦内出血」非造成林

煥華死亡事故之主要直接原因云云。惟經本院囑託國立臺灣

大學醫學院就林煥發死亡原因及因果關係為鑑定，該院鑑定

結果略認林煥華可能因車禍創傷機轉導致顱內出血，造成意

識障礙和影響排尿功能反射而造成尿液滯留，因同時有攝護

腺肥大使得尿液滯留症狀更為明顯。林煥華意識狀態經治療

後有進步，然日常生活尚需他人照料，排尿功能尚未恢復仍

需仰賴尿管引流，排尿功能異常和導尿管置放皆會增加泌尿

道感染之機率，甚至惡化至敗血性休克，而認定有醫學上因

果關聯性，有該院鑑定案件回覆書可參（見本院卷第215、

217頁），可見車禍事故造成林煥華顱內出血，形成意識障

礙、泌尿道感染、敗血性休克，進而造成死亡結果，其間具

有因果關係。林煥華因車禍導致顱內出血意識障礙，加上原

有之攝護腺肥大，影響了排尿功能，因而仰賴導尿管置放引

流尿液，提升了感染風險，嗣確因泌尿道感染最終造成感染

性動脈瘤合併左髂骨肌膿瘍，其間雖然林煥華自身身體狀況

(如高血壓、攝護腺肥大等)也增加感染性動脈瘤併左髂骨肌

膿瘍發生之機會，但林煥華若無遭遇車禍事故致創傷性顱内

出血，即無可能發生後續一連串變化而致死亡之結果，車禍

事故所導致之創傷性顱内出血與死亡結果間，不僅有醫學上

之條件關聯，符合因果關係理論，且依經驗法則、論理法則

來看，亦有相當性存在，足認車禍事故導致之創傷性顱内出

血與死亡結果間存在相當因果關係，此觀鑑定案件回覆書亦

認合理之死亡原因應包括創傷性顱内出血在內自明（見本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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卷第221頁），準此，林煥華死亡之主要、重要原因應包括

車禍事故造成之創傷性顱内出血，治療期間泌尿道感染，到

感染性動脈瘤合併左髂骨肌膿瘍發生至敗血性休克，至發生

死亡結果，整個過程均為死亡結果之主要、重要原因，非僅

林煥華內在原始疾病及自身狀況而已，揆諸前開說明，林煥

華之死因應符合保險法第131條及系爭保約所稱之意外傷

害，被告自應負理賠責任。

六、被保險人林煥華於109年8月12日發生車禍事故，同年11月11

日死亡，於意外傷害事故發生之日起180日以內死亡，依系

爭保約第5條、第6條第1項前段之約定，被告自應給付保險

金，又被告對利息起算日及利率均不爭執(見本院卷第286

頁)，從而，原告依上開約定請求被告給付如主文第1項所

示，為有理由，應予准許。

七、兩造均陳明願供擔保聲請宣告假執行或免為假執行，經核均

無不合，爰分別酌定相當擔保金額宣告之。

八、本件事證已臻明確，兩造其餘攻防方法及證據，經本院審酌

後，核與判決結果不生影響，爰不逐一論駁，併此敘明。

訴訟費用負擔之依據：民事訴訟法第78條。　　

中　　華　　民　　國　　112 　年　　5 　　月　　23　　日

                  　民事第四庭法  官 陳正昇

以上正本係照原本作成。

如對本判決上訴，須於判決送達後20日內向本院提出上訴狀。如

委任律師提起上訴者，應一併繳納上訴審裁判費。

中　　華　　民　　國　　112 　年　　5 　　月　　23　　日

                              書記官 翁挺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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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border-radius: 5px;
    box-shadow: inset 0 0 6px rgba(0,0,0,0.6); 
    background-color: #DDDDDD;
}

/*overWrite user agent styleSheet*/
table {
    white-space: inherit;
    line-height: inherit;
    font-weight: inherit;
    font-size: inherit;
    font-style: inherit;
}

@media print {
    .page-break {
        page-break-after: always;
    }
}

/* 為了讓padding可以讓裡面長 */
* { 
  -webkit-box-sizing: border-box; /* Safari/Chrome, other WebKit */
  -moz-box-sizing: border-box;    /* Firefox, other Gecko */
  box-sizing: border-box;         /* Opera/IE 8+ */
 }

/*selection color*/
::selection{
  background: #009FCC;
}

.barcode {
	font-family: "Free 3 of 9";
}

div {
  -ms-text-justify: inter-ideograph;
}

.justify-para {
  text-align:justify;
  text-align-last:justify
 }
 
.lightbar {
	background : yellow ;
}

#loadingSpinner {
  margin: 100px auto 0;
  width: 70px;
  text-align: center;
}

#loadingSpinner > div {
  width: 18px;
  height: 18px;
  background-color: #333;
  margin-left : 10px;
  border-radius: 100%;
  display: inline-block;
  -webkit-animation: sk-bouncedelay 2.4s infinite ease-in-out both;
  animation: sk-bouncedelay 2.4s infinite ease-in-out both;
}

#loadingSpinner .bounce1 {
  -webkit-animation-delay: -1.2s;
  animation-delay: -1.2s;
}

#loadingSpinner .bounce2 {
  -webkit-animation-delay: -0.6s;
  animation-delay: -0.6s;
}

@-webkit-keyframes sk-bouncedelay {
  0%, 80%, 100% { -webkit-transform: scale(0) }
  40% { -webkit-transform: scale(1.0) }
}

@keyframes sk-bouncedelay {
  0%, 80%, 100% { 
    -webkit-transform: scale(0);
    transform: scale(0);
  } 40% { 
    -webkit-transform: scale(1.0);
    transform: scale(1.0);
  }
}


臺灣臺北地方法院民事判決
111年度保險字第49號
原      告  林乾盛  


訴訟代理人  呂清雄律師
被      告  富邦產物保險股份有限公司


法定代理人  許金泉  
訴訟代理人  賴盛星律師
複  代理人  劉淑琴律師
上列當事人間請求給付保險金事件，本院於民國112年5月4日言詞辯論終結，判決如下：
    主      文
被告應給付原告新臺幣伍佰萬元，及自民國110年7月22日起至清償日止，按年息百分之十計算之利息。
訴訟費用由被告負擔。
本判決第一項，於原告以新臺幣壹佰陸拾柒萬元為被告供擔保後，得假執行。但被告如以新臺幣伍佰萬元為原告預供擔保，得免為假執行。
    事實及理由
壹、程序事項：
　　被告公司之法定代理人原為陳伯燿，嗣於訴訟進行中變更為許金泉，並於民國112年4月26日聲明承受訴訟，有被告聲明承受訴訟狀在卷可稽（見本院卷第275頁），核與民事訴訟法規定相符，應予准許。　
貳、實體事項：
一、原告主張略以：原告為訴外人林煥華之父，林煥華生前因受雇於貝民股份有限公司(下稱貝民公司)，經貝民公司以林煥華為被保險人向被告投保非執行職務之團體傷害保險，保單號碼為20AEDL000646（下稱系爭保約），保險期間自109年7月3日至109年11月12日止，身故保險金額為新臺幣（下同）500萬元。嗣林煥華於109年8月12日發生車禍，隔日林煥華昏沉無食慾，至109年8月18日急診後，診斷林煥華患有「頭部外傷併雙側額葉及左側顳葉顱内出血併左額葉硬膜下血腫」，隨即入住加護病房並為病危通知。林煥華入住病房當天即因解尿困難而置放導尿管，109年9月3日出院時身上仍留有導尿管，林煥華入住護理之家當日，即因導尿管長期留置，出現泌尿道感染症狀，同年9月8日，護理之家雖因家屬要求移除導尿管，但經泌尿科醫師診視後，指示護理之家放回導尿管及開立藥物供林煥華服用。林煥華於109年10月8日因持續泌尿道感染經護理人員緊急送醫，經診斷為泌尿道感染、嚴重敗血症併敗血性休克，住院後，於109年11月11日終因嚴重敗血症引發「感染性動脈瘤合併左髂骨肌膿瘍」而死亡。因系爭保約未指定受益人，保險金應作為林煥華之遺產，原告為林焕華之繼承人，原告向被告申請保險金，被告以林煥華死因非系爭保約承保之意外事故，不在承保範圍為由拒絕理賠。為此依系爭保約條款第5條第1項、第6條第1項前段之約定，請求被告給付保險金500萬元。並聲明：㈠被告應給付原告500萬元，及自110年7月22日至清償日止，按年息10%計算之利息。㈡願供擔保請准宣告假執行。
二、被告答辯意旨略以：系爭保約承保範圍為意外傷害保險，以非因被保險人內在疾病引起之外來突發事故導致之死亡，被告始負給付保險金責任。林煥華雖於109年8月12日因車禍受傷，惟其死亡直接原因係罹患疾病、細菌感染等身體内在原因所致，與車禍事故所受傷害間無因果關係存在。林煥華因車禍受傷治療後，傷勢已穩定，故以門診追蹤治療，林煥華於109年10月8日因全身無力左下肢水腫至醫院檢查，依死亡證明書所載，直接引起林煥華死亡之疾病或傷害為「感染性動脈瘤合併左髂骨肌膿瘍」，先行原因則為空白，足證車禍事故造成之陳舊性腦内出血僅為多重原因之一，非造成林煥華死亡之主要有效直接原因，林煥華死亡與車禍間，並無相當因果關係存在，被告不負給付保險金之義務。並聲明：原告之訴駁回，如受不利判決，願供擔保請准宣告免為假執行。　　
三、本件貝民公司以林煥華為被保險人向被告投保系爭保約，約定身故及失能保險金為500萬元，林煥華於系爭保約有效期間內之109年8月12日發生車禍事故，同年8月18日因嗜睡及食慾差至苗栗為恭紀念醫院急診，經診斷頭部雙側額葉和左側顳葉顱内出血和左額硬腦膜下出血，同日進入加護病房，住院期間於109年8月18日放置導尿管，同年9月3日出院轉往護理之家，導尿管曾一度移除，因無法自行解尿重新置放導尿管，並開立藥物服用，嗣林煥華於109年10月8日因全身無力併左下肢水腫而急診，後進入加護病房，至同年11月11日死亡，醫院開立之死亡證明書，死亡原因記載為「感染性動脈瘤合併左髂骨肌膿瘍」，及原告為林煥華唯一繼承人等情，有戶籍謄本、繼承系統表、系爭保約之保險證明書、道路交通事故當事人登記聯單、護理紀錄、病歷摘要、護理紀錄單、急診病歷、死亡證明書等件在卷可證（見臺灣苗栗地方法院110年度保險字第3號卷第19至63頁），並為兩造所不爭，堪以認定。
四、按當事人主張有利於己之事實者，就其事實有舉證之責任。但法律別有規定，或依其情形顯失公平者，不在此限，民事訴訟法第277條定有明文。又按傷害保險人於被保險人遭受意外傷害及其所致失能或死亡時，負給付保險金額之責。前項意外傷害，指非由疾病引起之外來突發事故所致者。保險法第131條定有明文。查系爭保約條款第5條約定：「被保險人於保險期間內，因遭受意外傷害事故，致其身體蒙受傷害而致失能或死亡時，本公司依照本契約的約定，給付保險金。前項所稱意外傷害事故，指非由疾病引起之外來突發事故」、第6條第1項前段約定：「被保險人於保險期間內遭受第5條約定的意外傷害事故，自意外傷害事故發生之日起180日以內死亡者，本公司按約定之保險金額給付身故保險金。」，可知系爭保約就意外傷害之定義，與前揭保險法第131條規定相同。所謂「外來突發之意外事故」，係指自身以外之事故，且事發突然無法防範者而言，並未排除因被保險人個人身體內在因素與外在事故，競合造成之傷殘或死亡。若被保險人之死亡結果，係由內在與外來突發事故競合肇致時，依上開說明，即應判斷外來事故是否為主要或重要原因，以決定保險人是否應負保險賠償之責。
五、被告雖辯稱林煥華死亡原因為「感染性動脈瘤合併左髂骨肌膿瘍」導致，車禍事故造成之「陳舊性腦内出血」非造成林煥華死亡事故之主要直接原因云云。惟經本院囑託國立臺灣大學醫學院就林煥發死亡原因及因果關係為鑑定，該院鑑定結果略認林煥華可能因車禍創傷機轉導致顱內出血，造成意識障礙和影響排尿功能反射而造成尿液滯留，因同時有攝護腺肥大使得尿液滯留症狀更為明顯。林煥華意識狀態經治療後有進步，然日常生活尚需他人照料，排尿功能尚未恢復仍需仰賴尿管引流，排尿功能異常和導尿管置放皆會增加泌尿道感染之機率，甚至惡化至敗血性休克，而認定有醫學上因果關聯性，有該院鑑定案件回覆書可參（見本院卷第215、217頁），可見車禍事故造成林煥華顱內出血，形成意識障礙、泌尿道感染、敗血性休克，進而造成死亡結果，其間具有因果關係。林煥華因車禍導致顱內出血意識障礙，加上原有之攝護腺肥大，影響了排尿功能，因而仰賴導尿管置放引流尿液，提升了感染風險，嗣確因泌尿道感染最終造成感染性動脈瘤合併左髂骨肌膿瘍，其間雖然林煥華自身身體狀況(如高血壓、攝護腺肥大等)也增加感染性動脈瘤併左髂骨肌膿瘍發生之機會，但林煥華若無遭遇車禍事故致創傷性顱内出血，即無可能發生後續一連串變化而致死亡之結果，車禍事故所導致之創傷性顱内出血與死亡結果間，不僅有醫學上之條件關聯，符合因果關係理論，且依經驗法則、論理法則來看，亦有相當性存在，足認車禍事故導致之創傷性顱内出血與死亡結果間存在相當因果關係，此觀鑑定案件回覆書亦認合理之死亡原因應包括創傷性顱内出血在內自明（見本院卷第221頁），準此，林煥華死亡之主要、重要原因應包括車禍事故造成之創傷性顱内出血，治療期間泌尿道感染，到感染性動脈瘤合併左髂骨肌膿瘍發生至敗血性休克，至發生死亡結果，整個過程均為死亡結果之主要、重要原因，非僅林煥華內在原始疾病及自身狀況而已，揆諸前開說明，林煥華之死因應符合保險法第131條及系爭保約所稱之意外傷害，被告自應負理賠責任。
六、被保險人林煥華於109年8月12日發生車禍事故，同年11月11日死亡，於意外傷害事故發生之日起180日以內死亡，依系爭保約第5條、第6條第1項前段之約定，被告自應給付保險金，又被告對利息起算日及利率均不爭執(見本院卷第286頁)，從而，原告依上開約定請求被告給付如主文第1項所示，為有理由，應予准許。
七、兩造均陳明願供擔保聲請宣告假執行或免為假執行，經核均無不合，爰分別酌定相當擔保金額宣告之。
八、本件事證已臻明確，兩造其餘攻防方法及證據，經本院審酌後，核與判決結果不生影響，爰不逐一論駁，併此敘明。
訴訟費用負擔之依據：民事訴訟法第78條。　　
中　　華　　民　　國　　112 　年　　5 　　月　　23　　日
                  　民事第四庭法  官 陳正昇
以上正本係照原本作成。
如對本判決上訴，須於判決送達後20日內向本院提出上訴狀。如委任律師提起上訴者，應一併繳納上訴審裁判費。
中　　華　　民　　國　　112 　年　　5 　　月　　23　　日
                              書記官 翁挺育

臺灣臺北地方法院民事判決
111年度保險字第49號
原      告  林乾盛  

訴訟代理人  呂清雄律師
被      告  富邦產物保險股份有限公司

法定代理人  許金泉  
訴訟代理人  賴盛星律師
複  代理人  劉淑琴律師
上列當事人間請求給付保險金事件，本院於民國112年5月4日言
詞辯論終結，判決如下：
    主      文
被告應給付原告新臺幣伍佰萬元，及自民國110年7月22日起至清
償日止，按年息百分之十計算之利息。
訴訟費用由被告負擔。
本判決第一項，於原告以新臺幣壹佰陸拾柒萬元為被告供擔保後
，得假執行。但被告如以新臺幣伍佰萬元為原告預供擔保，得免
為假執行。
    事實及理由
壹、程序事項：
　　被告公司之法定代理人原為陳伯燿，嗣於訴訟進行中變更為
    許金泉，並於民國112年4月26日聲明承受訴訟，有被告聲明
    承受訴訟狀在卷可稽（見本院卷第275頁），核與民事訴訟
    法規定相符，應予准許。　
貳、實體事項：
一、原告主張略以：原告為訴外人林煥華之父，林煥華生前因受
    雇於貝民股份有限公司(下稱貝民公司)，經貝民公司以林煥
    華為被保險人向被告投保非執行職務之團體傷害保險，保單
    號碼為20AEDL000646（下稱系爭保約），保險期間自109年7
    月3日至109年11月12日止，身故保險金額為新臺幣（下同）
    500萬元。嗣林煥華於109年8月12日發生車禍，隔日林煥華
    昏沉無食慾，至109年8月18日急診後，診斷林煥華患有「頭
    部外傷併雙側額葉及左側顳葉顱内出血併左額葉硬膜下血腫
    」，隨即入住加護病房並為病危通知。林煥華入住病房當天
    即因解尿困難而置放導尿管，109年9月3日出院時身上仍留
    有導尿管，林煥華入住護理之家當日，即因導尿管長期留置
    ，出現泌尿道感染症狀，同年9月8日，護理之家雖因家屬要
    求移除導尿管，但經泌尿科醫師診視後，指示護理之家放回
    導尿管及開立藥物供林煥華服用。林煥華於109年10月8日因
    持續泌尿道感染經護理人員緊急送醫，經診斷為泌尿道感染
    、嚴重敗血症併敗血性休克，住院後，於109年11月11日終
    因嚴重敗血症引發「感染性動脈瘤合併左髂骨肌膿瘍」而死
    亡。因系爭保約未指定受益人，保險金應作為林煥華之遺產
    ，原告為林焕華之繼承人，原告向被告申請保險金，被告以
    林煥華死因非系爭保約承保之意外事故，不在承保範圍為由
    拒絕理賠。為此依系爭保約條款第5條第1項、第6條第1項前
    段之約定，請求被告給付保險金500萬元。並聲明：㈠被告應
    給付原告500萬元，及自110年7月22日至清償日止，按年息1
    0%計算之利息。㈡願供擔保請准宣告假執行。
二、被告答辯意旨略以：系爭保約承保範圍為意外傷害保險，以
    非因被保險人內在疾病引起之外來突發事故導致之死亡，被
    告始負給付保險金責任。林煥華雖於109年8月12日因車禍受
    傷，惟其死亡直接原因係罹患疾病、細菌感染等身體内在原
    因所致，與車禍事故所受傷害間無因果關係存在。林煥華因
    車禍受傷治療後，傷勢已穩定，故以門診追蹤治療，林煥華
    於109年10月8日因全身無力左下肢水腫至醫院檢查，依死亡
    證明書所載，直接引起林煥華死亡之疾病或傷害為「感染性
    動脈瘤合併左髂骨肌膿瘍」，先行原因則為空白，足證車禍
    事故造成之陳舊性腦内出血僅為多重原因之一，非造成林煥
    華死亡之主要有效直接原因，林煥華死亡與車禍間，並無相
    當因果關係存在，被告不負給付保險金之義務。並聲明：原
    告之訴駁回，如受不利判決，願供擔保請准宣告免為假執行
    。　　
三、本件貝民公司以林煥華為被保險人向被告投保系爭保約，約
    定身故及失能保險金為500萬元，林煥華於系爭保約有效期
    間內之109年8月12日發生車禍事故，同年8月18日因嗜睡及
    食慾差至苗栗為恭紀念醫院急診，經診斷頭部雙側額葉和左
    側顳葉顱内出血和左額硬腦膜下出血，同日進入加護病房，
    住院期間於109年8月18日放置導尿管，同年9月3日出院轉往
    護理之家，導尿管曾一度移除，因無法自行解尿重新置放導
    尿管，並開立藥物服用，嗣林煥華於109年10月8日因全身無
    力併左下肢水腫而急診，後進入加護病房，至同年11月11日
    死亡，醫院開立之死亡證明書，死亡原因記載為「感染性動
    脈瘤合併左髂骨肌膿瘍」，及原告為林煥華唯一繼承人等情
    ，有戶籍謄本、繼承系統表、系爭保約之保險證明書、道路
    交通事故當事人登記聯單、護理紀錄、病歷摘要、護理紀錄
    單、急診病歷、死亡證明書等件在卷可證（見臺灣苗栗地方
    法院110年度保險字第3號卷第19至63頁），並為兩造所不爭
    ，堪以認定。
四、按當事人主張有利於己之事實者，就其事實有舉證之責任。
    但法律別有規定，或依其情形顯失公平者，不在此限，民事
    訴訟法第277條定有明文。又按傷害保險人於被保險人遭受
    意外傷害及其所致失能或死亡時，負給付保險金額之責。前
    項意外傷害，指非由疾病引起之外來突發事故所致者。保險
    法第131條定有明文。查系爭保約條款第5條約定：「被保險
    人於保險期間內，因遭受意外傷害事故，致其身體蒙受傷害
    而致失能或死亡時，本公司依照本契約的約定，給付保險金
    。前項所稱意外傷害事故，指非由疾病引起之外來突發事故
    」、第6條第1項前段約定：「被保險人於保險期間內遭受第
    5條約定的意外傷害事故，自意外傷害事故發生之日起180日
    以內死亡者，本公司按約定之保險金額給付身故保險金。」
    ，可知系爭保約就意外傷害之定義，與前揭保險法第131條
    規定相同。所謂「外來突發之意外事故」，係指自身以外之
    事故，且事發突然無法防範者而言，並未排除因被保險人個
    人身體內在因素與外在事故，競合造成之傷殘或死亡。若被
    保險人之死亡結果，係由內在與外來突發事故競合肇致時，
    依上開說明，即應判斷外來事故是否為主要或重要原因，以
    決定保險人是否應負保險賠償之責。
五、被告雖辯稱林煥華死亡原因為「感染性動脈瘤合併左髂骨肌
    膿瘍」導致，車禍事故造成之「陳舊性腦内出血」非造成林
    煥華死亡事故之主要直接原因云云。惟經本院囑託國立臺灣
    大學醫學院就林煥發死亡原因及因果關係為鑑定，該院鑑定
    結果略認林煥華可能因車禍創傷機轉導致顱內出血，造成意
    識障礙和影響排尿功能反射而造成尿液滯留，因同時有攝護
    腺肥大使得尿液滯留症狀更為明顯。林煥華意識狀態經治療
    後有進步，然日常生活尚需他人照料，排尿功能尚未恢復仍
    需仰賴尿管引流，排尿功能異常和導尿管置放皆會增加泌尿
    道感染之機率，甚至惡化至敗血性休克，而認定有醫學上因
    果關聯性，有該院鑑定案件回覆書可參（見本院卷第215、2
    17頁），可見車禍事故造成林煥華顱內出血，形成意識障礙
    、泌尿道感染、敗血性休克，進而造成死亡結果，其間具有
    因果關係。林煥華因車禍導致顱內出血意識障礙，加上原有
    之攝護腺肥大，影響了排尿功能，因而仰賴導尿管置放引流
    尿液，提升了感染風險，嗣確因泌尿道感染最終造成感染性
    動脈瘤合併左髂骨肌膿瘍，其間雖然林煥華自身身體狀況(
    如高血壓、攝護腺肥大等)也增加感染性動脈瘤併左髂骨肌
    膿瘍發生之機會，但林煥華若無遭遇車禍事故致創傷性顱内
    出血，即無可能發生後續一連串變化而致死亡之結果，車禍
    事故所導致之創傷性顱内出血與死亡結果間，不僅有醫學上
    之條件關聯，符合因果關係理論，且依經驗法則、論理法則
    來看，亦有相當性存在，足認車禍事故導致之創傷性顱内出
    血與死亡結果間存在相當因果關係，此觀鑑定案件回覆書亦
    認合理之死亡原因應包括創傷性顱内出血在內自明（見本院
    卷第221頁），準此，林煥華死亡之主要、重要原因應包括
    車禍事故造成之創傷性顱内出血，治療期間泌尿道感染，到
    感染性動脈瘤合併左髂骨肌膿瘍發生至敗血性休克，至發生
    死亡結果，整個過程均為死亡結果之主要、重要原因，非僅
    林煥華內在原始疾病及自身狀況而已，揆諸前開說明，林煥
    華之死因應符合保險法第131條及系爭保約所稱之意外傷害
    ，被告自應負理賠責任。
六、被保險人林煥華於109年8月12日發生車禍事故，同年11月11
    日死亡，於意外傷害事故發生之日起180日以內死亡，依系
    爭保約第5條、第6條第1項前段之約定，被告自應給付保險
    金，又被告對利息起算日及利率均不爭執(見本院卷第286頁
    )，從而，原告依上開約定請求被告給付如主文第1項所示，
    為有理由，應予准許。
七、兩造均陳明願供擔保聲請宣告假執行或免為假執行，經核均
    無不合，爰分別酌定相當擔保金額宣告之。
八、本件事證已臻明確，兩造其餘攻防方法及證據，經本院審酌
    後，核與判決結果不生影響，爰不逐一論駁，併此敘明。
訴訟費用負擔之依據：民事訴訟法第78條。　　
中　　華　　民　　國　　112 　年　　5 　　月　　23　　日
                  　民事第四庭法  官 陳正昇
以上正本係照原本作成。
如對本判決上訴，須於判決送達後20日內向本院提出上訴狀。如
委任律師提起上訴者，應一併繳納上訴審裁判費。
中　　華　　民　　國　　112 　年　　5 　　月　　23　　日
                              書記官 翁挺育



臺灣臺北地方法院民事判決
111年度保險字第49號
原      告  林乾盛  

訴訟代理人  呂清雄律師
被      告  富邦產物保險股份有限公司

法定代理人  許金泉  
訴訟代理人  賴盛星律師
複  代理人  劉淑琴律師
上列當事人間請求給付保險金事件，本院於民國112年5月4日言詞辯論終結，判決如下：
    主      文
被告應給付原告新臺幣伍佰萬元，及自民國110年7月22日起至清償日止，按年息百分之十計算之利息。
訴訟費用由被告負擔。
本判決第一項，於原告以新臺幣壹佰陸拾柒萬元為被告供擔保後，得假執行。但被告如以新臺幣伍佰萬元為原告預供擔保，得免為假執行。
    事實及理由
壹、程序事項：
　　被告公司之法定代理人原為陳伯燿，嗣於訴訟進行中變更為許金泉，並於民國112年4月26日聲明承受訴訟，有被告聲明承受訴訟狀在卷可稽（見本院卷第275頁），核與民事訴訟法規定相符，應予准許。　
貳、實體事項：
一、原告主張略以：原告為訴外人林煥華之父，林煥華生前因受雇於貝民股份有限公司(下稱貝民公司)，經貝民公司以林煥華為被保險人向被告投保非執行職務之團體傷害保險，保單號碼為20AEDL000646（下稱系爭保約），保險期間自109年7月3日至109年11月12日止，身故保險金額為新臺幣（下同）500萬元。嗣林煥華於109年8月12日發生車禍，隔日林煥華昏沉無食慾，至109年8月18日急診後，診斷林煥華患有「頭部外傷併雙側額葉及左側顳葉顱内出血併左額葉硬膜下血腫」，隨即入住加護病房並為病危通知。林煥華入住病房當天即因解尿困難而置放導尿管，109年9月3日出院時身上仍留有導尿管，林煥華入住護理之家當日，即因導尿管長期留置，出現泌尿道感染症狀，同年9月8日，護理之家雖因家屬要求移除導尿管，但經泌尿科醫師診視後，指示護理之家放回導尿管及開立藥物供林煥華服用。林煥華於109年10月8日因持續泌尿道感染經護理人員緊急送醫，經診斷為泌尿道感染、嚴重敗血症併敗血性休克，住院後，於109年11月11日終因嚴重敗血症引發「感染性動脈瘤合併左髂骨肌膿瘍」而死亡。因系爭保約未指定受益人，保險金應作為林煥華之遺產，原告為林焕華之繼承人，原告向被告申請保險金，被告以林煥華死因非系爭保約承保之意外事故，不在承保範圍為由拒絕理賠。為此依系爭保約條款第5條第1項、第6條第1項前段之約定，請求被告給付保險金500萬元。並聲明：㈠被告應給付原告500萬元，及自110年7月22日至清償日止，按年息10%計算之利息。㈡願供擔保請准宣告假執行。
二、被告答辯意旨略以：系爭保約承保範圍為意外傷害保險，以非因被保險人內在疾病引起之外來突發事故導致之死亡，被告始負給付保險金責任。林煥華雖於109年8月12日因車禍受傷，惟其死亡直接原因係罹患疾病、細菌感染等身體内在原因所致，與車禍事故所受傷害間無因果關係存在。林煥華因車禍受傷治療後，傷勢已穩定，故以門診追蹤治療，林煥華於109年10月8日因全身無力左下肢水腫至醫院檢查，依死亡證明書所載，直接引起林煥華死亡之疾病或傷害為「感染性動脈瘤合併左髂骨肌膿瘍」，先行原因則為空白，足證車禍事故造成之陳舊性腦内出血僅為多重原因之一，非造成林煥華死亡之主要有效直接原因，林煥華死亡與車禍間，並無相當因果關係存在，被告不負給付保險金之義務。並聲明：原告之訴駁回，如受不利判決，願供擔保請准宣告免為假執行。　　
三、本件貝民公司以林煥華為被保險人向被告投保系爭保約，約定身故及失能保險金為500萬元，林煥華於系爭保約有效期間內之109年8月12日發生車禍事故，同年8月18日因嗜睡及食慾差至苗栗為恭紀念醫院急診，經診斷頭部雙側額葉和左側顳葉顱内出血和左額硬腦膜下出血，同日進入加護病房，住院期間於109年8月18日放置導尿管，同年9月3日出院轉往護理之家，導尿管曾一度移除，因無法自行解尿重新置放導尿管，並開立藥物服用，嗣林煥華於109年10月8日因全身無力併左下肢水腫而急診，後進入加護病房，至同年11月11日死亡，醫院開立之死亡證明書，死亡原因記載為「感染性動脈瘤合併左髂骨肌膿瘍」，及原告為林煥華唯一繼承人等情，有戶籍謄本、繼承系統表、系爭保約之保險證明書、道路交通事故當事人登記聯單、護理紀錄、病歷摘要、護理紀錄單、急診病歷、死亡證明書等件在卷可證（見臺灣苗栗地方法院110年度保險字第3號卷第19至63頁），並為兩造所不爭，堪以認定。
四、按當事人主張有利於己之事實者，就其事實有舉證之責任。但法律別有規定，或依其情形顯失公平者，不在此限，民事訴訟法第277條定有明文。又按傷害保險人於被保險人遭受意外傷害及其所致失能或死亡時，負給付保險金額之責。前項意外傷害，指非由疾病引起之外來突發事故所致者。保險法第131條定有明文。查系爭保約條款第5條約定：「被保險人於保險期間內，因遭受意外傷害事故，致其身體蒙受傷害而致失能或死亡時，本公司依照本契約的約定，給付保險金。前項所稱意外傷害事故，指非由疾病引起之外來突發事故」、第6條第1項前段約定：「被保險人於保險期間內遭受第5條約定的意外傷害事故，自意外傷害事故發生之日起180日以內死亡者，本公司按約定之保險金額給付身故保險金。」，可知系爭保約就意外傷害之定義，與前揭保險法第131條規定相同。所謂「外來突發之意外事故」，係指自身以外之事故，且事發突然無法防範者而言，並未排除因被保險人個人身體內在因素與外在事故，競合造成之傷殘或死亡。若被保險人之死亡結果，係由內在與外來突發事故競合肇致時，依上開說明，即應判斷外來事故是否為主要或重要原因，以決定保險人是否應負保險賠償之責。
五、被告雖辯稱林煥華死亡原因為「感染性動脈瘤合併左髂骨肌膿瘍」導致，車禍事故造成之「陳舊性腦内出血」非造成林煥華死亡事故之主要直接原因云云。惟經本院囑託國立臺灣大學醫學院就林煥發死亡原因及因果關係為鑑定，該院鑑定結果略認林煥華可能因車禍創傷機轉導致顱內出血，造成意識障礙和影響排尿功能反射而造成尿液滯留，因同時有攝護腺肥大使得尿液滯留症狀更為明顯。林煥華意識狀態經治療後有進步，然日常生活尚需他人照料，排尿功能尚未恢復仍需仰賴尿管引流，排尿功能異常和導尿管置放皆會增加泌尿道感染之機率，甚至惡化至敗血性休克，而認定有醫學上因果關聯性，有該院鑑定案件回覆書可參（見本院卷第215、217頁），可見車禍事故造成林煥華顱內出血，形成意識障礙、泌尿道感染、敗血性休克，進而造成死亡結果，其間具有因果關係。林煥華因車禍導致顱內出血意識障礙，加上原有之攝護腺肥大，影響了排尿功能，因而仰賴導尿管置放引流尿液，提升了感染風險，嗣確因泌尿道感染最終造成感染性動脈瘤合併左髂骨肌膿瘍，其間雖然林煥華自身身體狀況(如高血壓、攝護腺肥大等)也增加感染性動脈瘤併左髂骨肌膿瘍發生之機會，但林煥華若無遭遇車禍事故致創傷性顱内出血，即無可能發生後續一連串變化而致死亡之結果，車禍事故所導致之創傷性顱内出血與死亡結果間，不僅有醫學上之條件關聯，符合因果關係理論，且依經驗法則、論理法則來看，亦有相當性存在，足認車禍事故導致之創傷性顱内出血與死亡結果間存在相當因果關係，此觀鑑定案件回覆書亦認合理之死亡原因應包括創傷性顱内出血在內自明（見本院卷第221頁），準此，林煥華死亡之主要、重要原因應包括車禍事故造成之創傷性顱内出血，治療期間泌尿道感染，到感染性動脈瘤合併左髂骨肌膿瘍發生至敗血性休克，至發生死亡結果，整個過程均為死亡結果之主要、重要原因，非僅林煥華內在原始疾病及自身狀況而已，揆諸前開說明，林煥華之死因應符合保險法第131條及系爭保約所稱之意外傷害，被告自應負理賠責任。
六、被保險人林煥華於109年8月12日發生車禍事故，同年11月11日死亡，於意外傷害事故發生之日起180日以內死亡，依系爭保約第5條、第6條第1項前段之約定，被告自應給付保險金，又被告對利息起算日及利率均不爭執(見本院卷第286頁)，從而，原告依上開約定請求被告給付如主文第1項所示，為有理由，應予准許。
七、兩造均陳明願供擔保聲請宣告假執行或免為假執行，經核均無不合，爰分別酌定相當擔保金額宣告之。
八、本件事證已臻明確，兩造其餘攻防方法及證據，經本院審酌後，核與判決結果不生影響，爰不逐一論駁，併此敘明。
訴訟費用負擔之依據：民事訴訟法第78條。　　
中　　華　　民　　國　　112 　年　　5 　　月　　23　　日
                  　民事第四庭法  官 陳正昇
以上正本係照原本作成。
如對本判決上訴，須於判決送達後20日內向本院提出上訴狀。如委任律師提起上訴者，應一併繳納上訴審裁判費。
中　　華　　民　　國　　112 　年　　5 　　月　　23　　日
                              書記官 翁挺育


